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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̂z.

欲 知 群 情 諸 與 下 列 洽 商

港
天
星

0

千

雪

美

2

忒 士

公 一司 
Q
C
 

W

st. 

0P 
el 

qp、一

J..C
5r*D

a  2

KT又
折
兵 
二
張

洲

音
樂
片 
西
遊
記 
一 張一 

^
^
^

—̂
—^^^—

*
3  

美
聲
公
司
出
品
 

6  

蘇
小
妹
三
離
新
郞
悠

每
張
四
元
五
角( 

外
埠C
O
D

3  

辛
加
總
代
理
寶
寶
公
司
( 

-
已
cu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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